國立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學士班專長異動申請表

	學號
	
	信箱
E-mail
	

	姓名
	
	聯絡電話
	

	異動原因
	

	
異動項目
	　
□第一專長 　　　　第　　　次申請異動
原專長名稱：	

欲更改專長名稱：　　　　　　　　　　      　　　　　　　　　

□第二專長 　　　　第　　　次申請異動
原專長名稱： 	

  欲更改專長名稱：　　　　　　　　　　　　　　　　     　　　


	
院學士班承辦人簽章： 	日期：      	   

	
□同意修改　□不同意修改

不同意原因： 

院學士班主任簽章： 	日期： 	   　　

	

註冊組簽章：            日期：        註冊組組長簽章：             日期：         

	
□同意修改　□不同意修改

不同意原因：                                                                           

教務長簽章： 	                         日期：             	　　



備註：
一、依據108年6月20日，107學年度第4次教務會議報告事項，專長一經設定後，第一次申請變更須經院學士班主任同意，後續若因特殊情況擬再次申請改選專長時，須提具說明經教務長同意後始得更改。
二、院學士班學生設定專長後第一次申請更改，由院學士班自行管控；第二次後之申請均應會註冊組並經教務長同意後始得至校務資訊系統更改。
